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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发字〔2013〕113 号 

 

 

各学院、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： 

《南开大学关于促进横向科研工作的指导性意见》业经 2013

年 12 月 20 日第十三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

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开大学 

2013 年 12 月 20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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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增强我校优秀科研成果服务经济

社会发展的能力，提升我校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水平，发挥我

校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潜能，现就促进横向科研

工作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我校促进横向科研工作发展的指导方针是“面向需求、

强化组织、鼓励原创、加强交叉、聚集人才、科教结合、服务社

会”。充分利用人才高地、知识密集以及多学科科技资源的优势，

通过产学研合作等方式解决国民经济建设和产业技术提升中的科

技问题，为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做出贡献。学

校、学院及相关职能部门，要提高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和自觉性，

在政策制定和工作措施上，调动、支持和激励广大科研人员进行

横向科研工作的积极性。尤其要鼓励承担面向重大需求的项目，

实行不同技术领域的科研人员跨学科、跨机构、跨学院的合作攻

关，形成团队优势，实现技术创新。 

二、积极扩大我校与国内外企事业单位的交流，鼓励、支持

和组织各类科技人员更加主动地了解产业的技术状况和成果需求。

依托学校资源积极开展横向科研工作，积极构筑面向社会的开放

式应用研究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平台，建立更加多样化的供需信息

交流互动平台，使我校的横向科研更加适应社会需求、更加切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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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发展趋势、更具实效。学校将适量增加相关交流所需的经费，

各学院要在学校下拨的科研项目管理费用中增加相关预算。 

三、利用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有重点地支持必要的预先

研究，培育前瞻性强、处于行业科技前沿、市场潜力巨大的横向

科研项目，力争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发现和凝练重大科学问题，

在引进消化吸收中努力实现原始性突破创新。 

四、学校在人员聘用模式、考核评价机制、职称晋升、人才

培养等多方面给予横向科研政策倾斜和支持。各二级单位可根据

本学科的实际情况，制定鼓励横向科研的政策和措施；本着鼓励

教师从事横向科研的原则，经学术委员会研究，制定横向科研项

目和成果（含取得实施效益的专利）与纵向科研项目的考核对应

关系，向学校人事、科技、研究生等部门报备，并落实实施。 

五、硕士、博士研究生是从事横向科研工作的重要力量。学

校和学院鼓励支持研究生积极参与横向科研工作，在实践中积累

经验、提升科研能力。学校和学院努力创造条件，为专业硕士研

究生参与横向科研任务提供锻炼培养平台。对积极参与或协助导

师从事横向科研的研究生，要建立相应的考核评价标准和办法。 

六、加强对横向科研经费、知识产权和设备资产的管理，原

则上依照学校批准的合同约定执行。 

横向科研过程中所需的人力资源费用可以在合同允许的范

围内列支。合同未做明确约定但确有需求的，可在《南开大学科

研经费管理办法（自然科学类）》规定的基础上，增加不超过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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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30%的额度，专门用于承担该项目的研究生助研津贴、合同

制人员及临时聘用人员的劳务性报酬；确需超过此限额的须经学

校科技处与财务处会商批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南开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


